社会保险费延缴续缴申请表

	本  人

填  写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个人编号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户  籍
	
	出生年月
	    年   月

	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所在单位或申请人
填写
	单位名称
	
	单位代码
	

	
	到龄时间
	年   月
	联系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联系电话
	

	
	女性45周岁前后均从事管理技术岗位
	是 口       否 口
	企业参保女性身份
	干部 口    工人 口

	申

请

人

须

知
	一、延缴续缴条件：

常州市区参保人员达到男满60周岁、企业女满50周岁，灵活就业女满55周岁（以下简称到龄）时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满15年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申请延缴续缴基本养老保险费：

1.常州市区户籍人员（除溧阳市）；2.2010年1月1日前，在常州市区首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（补缴不改变首次参保时间，下同），且在常州市区累计缴费满10年的非市区户籍人员 ；3.2010年1月1日后，男性年满50周岁、女性年满40周岁前在常州市区首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，且在市区累计缴费满10年的非市区户籍人员；4.女满50周岁的人员进入或继续在企业参保，需有45周岁前后均从事管理技术岗位的工作经历，且须年满55周岁才能办理退休手续；5.非本省户籍人员，在省内多地缴费均不满10年但累计缴费满10年且最后参保缴费地为常州。
二、办理流程：

1．符合上述条件申请延续缴费的参保人员填写此表单，向档案托管劳动人事代理机构或用人单位提出申请，经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同意，自到龄次月起继续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。2．以用人单位职工方式继续参保的，缴纳养老、工伤、失业保险费。3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继续参保的，缴纳养老保险费。

三、退休待遇：

1.退休年龄的规定：男满60周岁，女干部满55周岁，女工人满50周岁（其中，45周岁前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、45周岁后仍继续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过的女工人，灵活就业的女参保人员年满55周岁）；2.2011年7月1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、男年满60周岁、女年满55周岁、延续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人员，可以转为灵活就业人员并按规定申请一次性缴满15年，再申请办理退休；2011年7月1日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，延续缴费至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（其中实际缴费年限满5年），可以按规定申请办理退休。

四、注意事项：

1．到龄时，个人未提出延续缴费申请的，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封存其社会保险关系并暂停其社保待遇的享受。2．未经审核同意继续参保，且不符合在常州市区延续缴费的，社保经办机构清退违规缴纳的社会保险费，并封存其社会保险关系，由此带来的退休办理、社保待遇享受等问题由个人负责。3.不符合申请延续缴费条件的参保人员，应当及时申请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相关手续。4、非常州市区户籍女性50周岁后申请继续在常州市区参保缴费至55周岁，其中涉及临时账户和至55周岁缴费仍不满10年的人员，应及时咨询户籍地政策，是否接受50周岁之后的缴费，防止影响后续手续的办理。

	申请人

确认
	本人已阅读上述《申请人须知》的内容，承诺上述填报内容真实有效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，自愿按照规定申请延续缴费。
现申请从    年   月起以 □灵活就业人员  □用人单位参保人员  （在选取项前的方框内打√）参保方式延续缴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单位

确认
	本单位确认该职工上述填报情况属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意见
	经审核，同意从     年   月起□延缴□续缴（在选取项前的方框内打√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机构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.参保人员填写此表时应提供本人户口簿及身份证，经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同意后办理；
            2.本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申请人所在单位（档案托管机构）、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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